
医疗综合保障计划(系列一) - 常见问题 

问 1：投保前是否需要接受身体检查？是否设有等候期？  

答 1：不需要接受身体检查。本计划不设等候期(「产科保障」、「危疾保障」、「已存在的病状」内指定疾

病及其他不保事项除外)，投保一经批核，保障即时生效。 

 

问 2：本计划是否不保「已存在的病状」? 何谓「已存在的病状」?  

答 2：是，本计划是不保「已存在的病状」。 

根据保单条款，「已存在的病状」的定义为： 

(a) 受保人在保单及/或保障起保日之前已存在的疾病或受伤，当中病征已显露并为受保人察觉或

应合理地察觉；或 

(b) 在指定期间内受保人患上指定疾病将不获保障。有关「已存在的病状」的详细定义，请参阅

保单。 
 

问 3：若我曾经索偿，会否获得保证续保? 保费会否因索偿而改变? 

答 3：投保申请被接纳后，无论受保人其后的健康或索赔状况如何，本计划保证续保。保费只会按受保

人的年龄组别而调整而不会因其赔偿情况而增加。然而中银集团保险有限公司将保留对所有「医

疗综合保障计划」(系列一)保单在每个续保年度为计划按同一类别保单作出调整标准保费及/或不

时更改条款及赔偿限额的权利。 

  

问 4：本计划是否只接受在医院进行的手术索偿? 

答 4：不是。无论在诊所或在医院进行手术，均需符合保单的要求才可获得保障。 

 

问 5：要住院多久才符合「住院」的定义? 

答 5：需要入住医院至少连续 6小时，但受保人若是进行手术治疗者，则不受此限制。 

 

问 6：住院现金保障是否保障受保人入住海外各地的医院? 

答 6 : 是，住院现金保障是覆盖全球的，无论在中国香港或中国香港以外各地因意外受伤或受保疾病而

入住医院均可获保障。若受保人于中国内地住院，住院现金保障额会减半。于中国香港以外住院

的住院现金保障，每保单年度的最高赔偿日数为 90日。 

 

问 7：由医生转介到医院进行的身体检查，是否属于保障范围内？ 

答 7 : 如入院主要因为身体检查则不可获得保障。但如检查外，同时接受治疗而其疾病不属除外责任则

可获保障。 

 

问 8：若受保人同时患上危疾保障内的受保危疾及伸延保障内其中一种危疾或严重疾病，受保人是否可

同时获得该两项保障赔偿？如受保人已获危疾保障或伸延保障索赔后，保障是否终止？ 

答 8：可以。受保人可以同时提出危疾保障及伸延保障的索偿。  

      若受保人已获危疾保障或伸延保障索赔后，危疾保障及伸延保障将立即被终止。 

 

问 9：如何得知赔偿进度？ 

答 9：客户可随时登入中银集团保险网页，在网上系统项目下的「个人医疗保单查询」内输入保单编号

及密码便可查询索偿进度及索赔纪录。 

  

注：  
以上常見问题乃资料摘要，仅供參考之用。本计划各项条款及细则以中银集团保险缮发的正式保单为准。

各项保障项目及承保范围、条款及不承保事项，请參阅保单。 
 


